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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办法

　　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6号

  第一条 为了妥善处理行政区域边界争议，以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处理边界争议，必须坚持有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有利于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有利于行政管理，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的原则。

  第三条 处理边界争议，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主要参照解放后的历史，结合自然地形，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第四条 处理边界争议，争议双方必须依照有关政策、法律和法令的规定，用协商的方法来解决。

  第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境内的边界争议，应当由当地双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达成协议的，应当由双方负责人在协议书上（附

签字盖章，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经反复协商仍达不成协议的，双方可将各自的解决方案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

  第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边界争议，应当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协商解决。达成协议的，应当由双方负责人在

议书上（附图）签字盖章，报请国务院批准。经反复协商仍达不成协议的，双方可将各自的解决方案报国务院决定。

  第七条 边界争议解决后，行政区域界线有变更的，必须按照行政区域变更的有关规定，办理报批手续。

  第八条 本办法发布前，经双方负责人签字的协议文件继续有效。但原协议因情况发生较大变化需要修改的，应当按本办法的有关规定

双方重新协商修订。在新协议未经上级批准前，双方仍应遵守原协议。

  第九条 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当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采取积极态度，认真做好处理边界争议工作。争议双方都

严格要求自己，克服本位主义，讲团结，顾大局，发扬互谅互让精神，妥善处理好自己管辖区域与毗邻区域的边界争议。

  第十条 边界争议未解决前，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主动教育自己一方的干部和群众，搞好同毗邻地区的友好和团结互助关系。任何一方或

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扩大事态，侵害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更不许械斗伤人。发生武装械斗，致使群众遭受伤亡，财产遭受损失的，

追究领导和肇事者的责任，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或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第十一条 边界争议较多的省、自治区，可根据需要临时设立由人民政府负责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处理边界争议领导小组，有计

地抓紧解决边界争议。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民政部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国

  一九八一年五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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